附件4

诚信承诺书
我自愿参加洪雅县人才引进考核，尊重用人单位权利，依法主张自身权益。现就诚信考核作如下承诺：

一、如实并按时提供个人信息、证件证书和证明材料，不伪造、涂改证件（证明）等材料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应聘资格。

二、严格遵守考核纪律，不携带、使用禁止带入考场的通讯工具及电子用品，不抄袭或协助他人抄袭、互相传递试卷（答题卡、草稿纸），不串通作弊或参与有组织的作弊、代替他人或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核。

三、如实填写个人《体检表》，不隐瞒精神疾病等影响聘用的疾病或病史。体检过程中，不擅离指定地点或与外界无关人员接触，不请他人顶替体检或交换、替换化验样本。

四、如实向考察组报告婚姻、家庭、疾病（病史）等个人重大事项，不提供虚假材料、隐瞒事实真相、妨碍考察工作或干扰影响考察组客观公正作出考察结论。

在人才引进的任何环节，若被发现或被举报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，我自愿配合做好相关调查工作。若查证属实，我自愿按照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，接受不予聘用或解聘、清退等处理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我自己承担。

承诺人签字（捺印）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报考岗位及代码：
2026年  月  日

